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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政办发„2021‟48号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： 

《林芝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评选表彰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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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评选表彰工

作，不断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，根据《全国民族团结

进步模范评选表彰办法》《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评选表

彰办法》《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》等规定，

结合实际，制订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 林芝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称号包括： 

（一）林芝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； 

（二）林芝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。 

第三条  评选林芝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应当坚持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，先进性强、引领性强，注重实绩、群众认可，精神奖励为

主、物资奖励为辅的原则，按照办法规定的条件、标准、权限和

程序进行。 

第四条  林芝市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，评

选表彰模范集体、个人原则上分别控制在 30个、35名。 

第五条  推荐评选为林芝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,

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紧扣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和战略性任务,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

党的治藏方略,牢固树立“三个离不开思想”，不断增强“五个认

同”,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,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,反对分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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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祖国统一，立足岗位,勇于奉献,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创建,

在实现“中华民族一家亲、同心共筑中国梦”伟大事业中取得显

著成绩,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: 

（一）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二）在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作出突出

贡献的； 

（三）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

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四）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工作，维护各族

群众合法权益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五）在脱贫致富，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方面作

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六）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七）长期从事民族工作，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突出贡

献的； 

（八）在反对分裂，维护祖国统一和边防巩固，增进军民、

警民团结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九）外来企业和产业能手、致富能手与当地群众结成对子，

在抱团发展、共同致富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十）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作出其他突出贡献的。 

第六条  推荐评选工作应坚持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，重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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艰苦偏远地区、边境地区、农牧区、城镇社区和维护社会稳定工

作任务较重的地区倾斜。地厅级以上干部一般不参加评选,县处

级以上干部不超过模范个人总数的 10%，妇女代表不少于 5%。推

荐评选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要充分体现广泛性、代表性和典型性。

推荐评选模范集体,既要有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

部队方面的代表,又要有村（居）委会组织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

和社会组织方面的代表,还要有宗教活动场所方面的代表。推荐

评选模范个人,既要有少数民族代表,又要有汉族代表,还要有驻

村、驻寺干部代表;既要有在藏干部职工代表,又要有援藏干部代

表,还要有一定数量部队干部战士代表;既要有公职人员代表,又

要有居民、农牧民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、社会组织和在藏务工人

员中的代表,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僧尼代表。 

第七条  评选表彰对象原则上由各县（区）、市（中、区）

直各单位、驻林各军警部队等推荐。已获得表彰又作出新的突出

贡献的,可再次参加评选。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成绩

突出的单位,可优先评选推荐。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创建评选活

动领导小组办公室(以下简称“市创建办”)科学制定评选表彰名

额分配方案,经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创建评选活动领导小组(以

下简称“市创建领导小组”)审核同意后,报市委、市政府审定。 

第八条  推荐评选工作实行自下而上、逐级审核的方式进行

报送,采取各推荐评选县（区）、部门、单位和全市范围两级公示

制度。具体程序为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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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创建办提出评选表彰工作方案,经市委、市政府批

准后,下发评选表彰通知; 

（二）各县（区）创建领导小组负责本辖区推荐表彰对象的

评选、审核、公示及报送工作; 

（三）市（中、区）直各单位负责本领域本行业表彰推荐对

象的评选、审核、公示及报送工作; 

（四）驻林各军警部队负责对系统表彰推荐对象的评选、审

核、公示及报送工作; 

（五）在我市从业的各类人员(含个体工商户和务工人员)

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,由所在县（区）负责评选、

审核、公示及报送工作; 

（六）市创建办对全市推荐表彰对象进行评审和公示,经市

创建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,报市委、市政府审定; 

（七）市委、市政府审批表彰对象,发布表彰决定,召开表彰

大会。 

第九条  出席市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模范集体、模范个

人代表人数及名额分配,由市创建办根据市委、市政府要求和实

际情况确定。 

第十条  市委、市政府对表彰的模范集体授予“林芝市民族

团结进步模范集体”称号,颁发奖牌和证书。对表彰的模范个人

授予“林芝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”称号,颁发证书,一次性发

放 3000元奖金。表彰奖励资金由市财政核拔。 



 - 6 - 

第十一条  表彰大会结束后,由市创建办组织全市民族团结

进步模范事迹报告团,赴各县（区）、市（中、区）直各单位、部

队和农牧区、学校、宗教活动场所等进行宣讲。两次表彰大会之

间,应开展形式多样的常态化宣传活动。 

第十二条  各级各部门要广泛宣传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

型事迹,总结推广先进经验,发挥示范引领作用;鼓励各级各部门

采取创作主题文艺作品、制作播出公益广告等形式,弘扬其突出

业绩和精神风貌。 

第十三条  各级各部门应加强与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联

系,开展走访慰问等活动;组织模范集体和个人代表进行参观学

习、考察培训;可以邀请参加重要庆典和纪念活动。 

第十四条  优先推荐模范个人作为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

候选人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、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

人选,在各级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担任职务。 

第十五条  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应倍加珍惜荣誉、维护声誉,

模范遵守法律法规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

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。 

第十六条  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评选表彰工作经费由市财

政列支,列入年度预算。 

第十七条  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、模范个人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,应撤销其称号: 

（一）为获取荣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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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因违法违纪等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; 

（三）在反对民族分裂、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出现问题的;

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奖励的其他情形。 

撤销其称号,须原推荐单位提出,采取逐级上报,经市创建办

初审、市创建领导小组审核后,报市委、市政府审批。对撤销称

号的集体和个人,收回奖牌、证书,停止享受有关待遇。 

第十八条  在作出正式撤销决定前,允许撤销表彰奖励的集

体或个人提出申辩。市创建办组织对申辩或异议进行核查,及时

作出答复。 

第十九条  各县（区）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活动,可

结合本县（区）实际,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县（区）的评选表彰办

法实施细则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市创建办负责解释,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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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市委各部委，中区直各单位，林芝军分区，武警林芝支队、 

消防救援支队、边境管理支队、森林消防支队、反恐支队， 

各人民团体，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，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 

限责任公司、林芝农垦察隅农场有限责任公司、林芝农垦易 

贡茶业有限责任公司。 

       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林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9 日印发      


